
立法會CB(2)1090/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撮譯本，只供參考用 )

(K K Liu提交的意見書 )

大律師公會主席：

第二十三條關注小組第二十三條關注小組第二十三條關注小組第二十三條關注小組

本人閱讀過數位敢言的大律師／教授就第二十三條所寫的單

張，他們的結論是擬議的第二十三條將會危害香港，故他們正盡力阻

止當局就此進行立法，甚至要求市民反對第二十三條。這確實令普通

市民墮入很大的陷阱，因為按照有關單張的建議，他們無須自行判斷，

實際上他們被巧妙地剝奪了選擇的自由。就本人所知，普通法制度下

的任何法庭皆不容許作出誘導性的提問。目前，此等法律專業人士正

引導市民反對第二十三條，本人認為此等聲稱爭取自由和人權的人士

不應公然剝奪市民選擇的自由。

香港特區現已發出另一份小冊子，顯示 3個月諮詢期的結果，
以及採納社會各界有意義的意見而對原先建議作出的改動，其中包括

大律師公會提出的建議，例如刪除 “威脅使用武力 ”、 “隱匿叛國 ”、 “管
有煽動刊物 ”等罪行；重新界定 “未經授權而取得受保護資料 ”；容許涉
嫌犯罪的人士選擇由陪審團審訊等。儘管原先建議已作出此等改動，

一名資深大律師最近在電視訪問中卻指出政府不應要求他們審理政治

案件而使法庭尷尬，並批評有關方面 “不管雞仔管麻鷹 ”。本人覺得奇
怪，他們所寫的單張不是提出此等要求嗎？此正是法庭的功能，而且

法官應該是勝任有關工作的法律專業人士。本人認為該等大律師不應

看輕法庭／法官所擔當的角色，他們亦可參照他們的理想國家美國的

經驗，美國人民均促請布殊總統在法庭處理政治犯，而不是在沒有審

訊的情況下把他們關禁起來。關於第二點，即所謂 “不管雞仔管麻鷹 ”，
本人想請問資深該大律師是否認為非法進入他人電腦系統、偷竊、賄

賂等罪行不如未經授權取用受保護資料嚴重，因而應予寬恕。

本人對法律認識不深，但發覺該等單張的部分建議非常奇特

及不合邏輯，在某些情況下更具有雙重標準，因為有關建議似乎並不

符合普通法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律師還是外行人。這

道理難道有錯嗎？

本人感到非常自豪的是，香港終於回歸中國，自己亦身為香

港永久性居民。本人尊重任何人選擇成為外國公民的權利，但請勿存

心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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